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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鑫矿业收购江达矿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参股企业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矿业”）召开

股东会决定收购兴国江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江达矿业”）股权，

并与江达矿业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江达矿业

１００％

股权。 具体情况

如下：

一、交易背景

鉴于恒鑫矿业与江达矿业均系朱祖国先生控制的矿业企业，为减少同业

竞争，朱祖国先生拟将江达矿业整合至恒鑫矿业名下。

二、江达矿业基本情况

江达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江达矿业

股东会决议， 同意朱祖国将其持有的江达矿业

５５％

股权以

２７５００

元转让给金

剑，

５％

股权以

２５００

元转让给金泽成，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金剑

４．４７ ９５

金泽成

０．２５ ５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根据朱祖国先生与金剑、金泽成先生的《关于兴国江达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之股权代持协议》， 朱祖国先生转让给金剑和金泽成的江达矿业前述合计

６０％

股权系由金剑、金泽成代持。 因此，朱祖国先生仍实际控制江达矿业。

江达矿业最近二年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５８０．７０ ７４．５１

净资产

－１８７．５６ －８７．２６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１００．３０ －７３．８４

江达矿业除持有探矿权外，未实际对外开展业务，故其营业收入为

０

。 江

达矿业名下的探矿权如下：

探矿权人 探矿权名称 许可证号

勘查

矿种

有效期

面积

（

平方公里

）

江达矿业

江西省兴国县上安子铜多金

属矿普查

Ｔ３６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８７３６

铜矿

２０１４ ／ ６ ／ １２ ９．７８

三、收购协议内容

恒鑫矿业以现金方式收购江达矿业原有股东所持有的股权，以其原有股

东各自享有的实收资本作为收购价格。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恒鑫矿业将持有江达矿业的

１００％

股权，可减少恒鑫矿

业与朱祖国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五、其他事项

鉴于江达矿业注册资本原为

５

万元， 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

本要求为

１０

万元，恒鑫矿业作为江达矿业本次股权变更后的唯一股东，决定

将江达矿业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０

万元。

六、交易进展

截至目前，江达矿业已经完成本次收购和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股权转让协议、企业变更信息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参股公司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矿业”）与徐国瑞

先生签署的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徐国瑞先生需要向恒鑫矿业支付

２

亿元

增资款（详见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公告）。

近日，徐国瑞先生向恒鑫矿业支付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款。 截止目前，徐国瑞

先生已向恒鑫矿业累计支付增资款

９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徐国瑞先生与恒鑫矿业之间签署的增资及补充协议， 其余增资款

（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由双方根据恒鑫矿业资金需求情况确认增资时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底前支付完毕。 公司将在恒鑫矿业收到后续增资款之后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电汇凭证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４

证券简称：

＊ＳＴ

中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及相关事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裁定受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一案，并

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５８９

号申达商务大厦会议室召开。 会议相关信息已披露（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公

告）。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

４５

家，申报债权金额

共计人民币

２

，

２３８

，

３３７

，

１８６．２６

元。此外，公司重整相关的审计、评估、债权审查

以及重整计划制定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

产清算的风险。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会议通知》。

３

、会议召开情况：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３０

在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华立科技园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

议采取现场表决的形式。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４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

人，代表股份数量共计

１１４

，

７１２

，

８５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５２％

。

５

、会议其他相关情况：会议由董事长金美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到会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既定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共一个，经到会股东认真审议，采取现场表决的

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选举汪思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４

，

７１２

，

８５４

股，占到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到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到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高洋、陈建春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及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时 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下午

３

：

００

；

（

３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方 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

表股东

６３

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

３

，

４３７

，

４９６

，

０７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４２２４％

。 出席本次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３

，

３８７

，

７９８

，

９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０５４８％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其

中一名股东代理人同时也是

Ａ

股股东代理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４９

，

６９７

，

１３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６７５％

。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２

，

０５６

人， 代表股份

７２３

，

３１３

，

５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４９３％

。

８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和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

１

、 关于投资建设重庆第

８．５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的议

案；

议案

２

、 关于投资建设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触摸屏生产线项目的

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４

）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６

）募集资金投向

（

７

）新老股东共同享有股东权益

（

８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５

、 关于公司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６

、 关于公司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议案

７

、 关于公司与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其中，议案

４

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其他议案以普

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议案

１

、议案

２

、议案

４

、议案

５

、议案

６

、议案

７

为关联交易

议案，无关联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３

，

４２８

，

９９８

，

３５６ ８２．４１１８％ ４０７

，

８９５

，

７０７ ９．８０３３％ ３２３

，

９１５

，

５７６ ７．７８４９％

议案

２ ３

，

４２８

，

６４４

，

９１６ ８２．４０３３％ ４０７

，

７５４

，

１８３ ９．７９９９％ ３２４

，

４１０

，

５４０ ７．７９６８％

议案

３ ３

，

４２６

，

０６０

，

６９２ ８２．３４１２％ ４１１

，

６１５

，

２８８ ９．８９２７％ ３２３

，

１３３

，

６５９ ７．７６６１％

议案

４－１ ３

，

４２０

，

３７４

，

６３２ ８２．２０４５％ ４３８

，

３１４

，

７９７ １０．５３４４％ ３０２

，

１２０

，

２１０ ７．２６１１％

议案

４－２ ３

，

４２０

，

３４０

，

２５２ ８２．２０３７％ ４３８

，

１３８

，

７７７ １０．５３０１％ ３０２

，

３３０

，

６１０ ７．２６６１％

议案

４－３ ３

，

４２０

，

３４０

，

２５２ ８２．２０３７％ ４４１

，

５８４

，

６５７ １０．６１３０％ ２９８

，

８８４

，

７３０ ７．１８３３％

议案

４－４ ３

，

４２０

，

２８０

，

７３２ ８２．２０２３％ ４４１

，

６８８

，

８７７ １０．６１５５％ ２９８

，

８４０

，

０３０ ７．１８２３％

议案

４－５ ３

，

４１９

，

５６７

，

２９２ ８２．１８５１％ ４４３

，

７０３

，

７３７ １０．６６３９％ ２９７

，

５３８

，

６１０ ７．１５１０％

议案

４－６ ３

，

４１９

，

１２０

，

７５２ ８２．１７４４％ ４３９

，

３３１

，

６７７ １０．５５８８％ ３０２

，

３５７

，

２１０ ７．２６６８％

议案

４－７ ３

，

４２０

，

３４４

，

７３２ ８２．２０３８％ ４３８

，

４４１

，

９９７ １０．５３７４％ ３０２

，

０２２

，

９１０ ７．２５８８％

议案

４－８ ３

，

４２０

，

３７４

，

７３２ ８２．２０４５％ ４３８

，

０６８

，

７７７ １０．５２８５％ ３０２

，

３６６

，

１３０ ７．２６７０％

议案

５ ３

，

４２５

，

６７５

，

１５６ ８２．３３１９％ ４１０

，

７４７

，

６２３ ９．８７１８％ ３２４

，

３８６

，

８６０ ７．７９６２％

议案

６ ３

，

４２５

，

６５２

，

４５６ ８２．３３１４％ ４１０

，

９３９

，

６０３ ９．８７６４％ ３２４

，

２１７

，

５８０ ７．７９２２％

议案

７ ３

，

４２５

，

８１３

，

９９６ ８２．３３５３％ ４１０

，

６２６

，

６６３ ９．８６８９％ ３２４

，

３６８

，

９８０ ７．７９５８％

议案

８ ３

，

４２４

，

９９８

，

６９２ ８２．３１５７％ ４１１

，

１７５

，

９６７ ９．８８２１％ ３２４

，

６３４

，

９８０ ７．８０２２％

议案

９ ３

，

４２６

，

７４４

，

８５２ ８２．３５７６％ ４０８

，

６５８

，

９０３ ９．８２１６％ ３２５

，

４０５

，

８８４ ７．８２０７％

议案

１０ ３

，

４２４

，

８５０

，

８９２ ８２．３１２１％ ４１１

，

７５７

，

５６７ ９．８９６１％ ３２４

，

２０１

，

１８０ ７．７９１８％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３

，

４０９

，

２７７

，

０３４ ８３．７０８７％ ３４２

，

９９７

，

６６５ ８．４２１７％ ３２０

，

５１３

，

１７６ ７．８６９６％

议案

２ ３

，

４０９

，

１８２

，

５９４ ８３．７０６４％ ３４２

，

８７３

，

８４１ ８．４１８７％ ３２０

，

７３１

，

４４０ ７．８７５０％

议案

３ ３

，

４０５

，

８９４

，

３９０ ８３．６２５６％ ３４７

，

４３８

，

９２６ ８．５３０７％ ３１９

，

４５４

，

５５９ ７．８４３６％

议案

４－１ ３

，

４０４

，

８０８

，

０５０ ８３．５９９０％ ３６９

，

２５３

，

９９５ ９．０６６４％ ２９８

，

７２５

，

８３０ ７．３３４７％

议案

４－２ ３

，

４０４

，

７７８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８２％ ３６９

，

０７３

，

４９５ ９．０６１９％ ２９８

，

９３６

，

２３０ ７．３３９８％

议案

４－３ ３

，

４０４

，

７７８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８２％ ３６９

，

４１０

，

３９５ ９．０７０２％ ２９８

，

５９９

，

３３０ ７．３３１６％

议案

４－４ ３

，

４０４

，

７１４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６６％ ３６９

，

５１９

，

０９５ ９．０７２９％ ２９８

，

５５４

，

６３０ ７．３３０５％

议案

４－５ ３

，

４０４

，

０００

，

７１０ ８３．５７９１％ ３７１

，

５２５

，

２５５ ９．１２２１％ ２９７

，

２６１

，

９１０ ７．２９８７％

议案

４－６ ３

，

４０４

，

８０８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９０％ ３６９

，

０１６

，

８９５ ９．０６０５％ ２９８

，

９６２

，

８３０ ７．３４０５％

议案

４－７ ３

，

４０４

，

７７８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８２％ ３６９

，

３８１

，

１９５ ９．０６９５％ ２９８

，

６２８

，

５３０ ７．３３２３％

议案

４－８ ３

，

４０４

，

８０８

，

１５０ ８３．５９９０％ ３６９

，

０５６

，

２９５ ９．０６１５％ ２９８

，

９２３

，

４３０ ７．３３９５％

议案

５ ３

，

４０５

，

５０８

，

８５４ ８３．６１６２％ ３４６

，

５７１

，

２６１ ８．５０９４％ ３２０

，

７０７

，

７６０ ７．８７４４％

议案

６ ３

，

４０５

，

４８６

，

１５４ ８３．６１５６％ ３４６

，

７６３

，

２４１ ８．５１４１％ ３２０

，

５３８

，

４８０ ７．８７０２％

议案

７ ３

，

４０５

，

６４７

，

６９４ ８３．６１９６％ ３４６

，

４５０

，

３０１ ８．５０６５％ ３２０

，

６８９

，

８８０ ７．８７４０％

议案

８ ３

，

４０４

，

８３２

，

３９０ ８３．５９９６％ ３４６

，

９９９

，

６０５ ８．５２００％ ３２０

，

９５５

，

８８０ ７．８８０５％

议案

９ ３

，

４０６

，

０６９

，

０５０ ８３．６２９９％ ３４４

，

９９２

，

０４１ ８．４７０７％ ３２１

，

７２６

，

７８４ ７．８９９４％

议案

１０ ３

，

４０４

，

６８４

，

５９０ ８３．５９５９％ ３４７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８．５３４２％ ３２０

，

５２２

，

０８０ ７．８６９８％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１９

，

７２１

，

３２２ ２２．４０５１％ ６４

，

８９８

，

０４２ ７３．７２９５％ ３

，

４０２

，

４００ ３．８６５４％

议案

２ １９

，

４６２

，

３２２ ２２．１１０８％ ６４

，

８８０

，

３４２ ７３．７０９４％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３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４－１ １５

，

５６６

，

５８２ １７．６８４９％ ６９

，

０６０

，

８０２ ７８．４５８８％ ３

，

３９４

，

３８０ ３．８５６３％

议案

４－２ １５

，

５６２

，

１０２ １７．６７９８％ ６９

，

０６５

，

２８２ ７８．４６３９％ ３

，

３９４

，

３８０ ３．８５６３％

议案

４－３ １５

，

５６２

，

１０２ １７．６７９８％ ７２

，

１７４

，

２６２ ８１．９９５９％ ２８５

，

４００ ０．３２４２％

议案

４－４ １５

，

５６６

，

５８２ １７．６８４９％ ７２

，

１６９

，

７８２ ８１．９９０８％ ２８５

，

４００ ０．３２４２％

议案

４－５ １５

，

５６６

，

５８２ １７．６８４９％ ７２

，

１７８

，

４８２ ８２．０００７％ ２７６

，

７００ ０．３１４４％

议案

４－６ １４

，

３１２

，

６０２ １６．２６０３％ ７０

，

３１４

，

７８２ ７９．８８３４％ ３

，

３９４

，

３８０ ３．８５６３％

议案

４－７ １５

，

５６６

，

５８２ １７．６８４９％ ６９

，

０６０

，

８０２ ７８．４５８８％ ３

，

３９４

，

３８０ ３．８５６３％

议案

４－８ １５

，

５６６

，

５８２ １７．６８４９％ ６９

，

０１２

，

４８２ ７８．４０３９％ ３

，

４４２

，

７００ ３．９１１２％

议案

５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６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７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８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９ ２０

，

６７５

，

８０２ ２３．４８９４％ ６３

，

６６６

，

８６２ ７２．３３０８％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议案

１０ ２０

，

１６６

，

３０２ ２２．９１０６％ ６４

，

１７６

，

３６２ ７２．９０９７％ ３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４．１７９８％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项振华律师、马宏继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开市时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２０１３－０２８

）。目前，公

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重大资产重组的

具体方案仍在论证中。

鉴于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大、程序较复杂，方案

的商讨、论证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并复牌。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延期至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复牌，并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相关文件。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

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将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同时承诺自发布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因股票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半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 现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相关内容更

正披露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

一、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应按目前最新股东计算每股收益，

更正前：

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报告期内制定并正在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该股权激励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授予完成，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增加公司股本

４１５．５

万股， 实施股权激励方案

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８０

，

９５５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３５３

元

／

股，每

股净资产

４．２０９

元

／

股。 按新股本总数

１８０

，

９５５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每股收益

０．１７７

元

／

股，每股净资产

４．１８８

元

／

股。？？

二、半年报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

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

况”。 上市公司期末披露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时，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

券的，股东持股数量应当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

及其权益数量合并计算。经公司对信用担保账户分拆合并计算，现将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４０１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４％ ６４

，

３６０

，

５８７ ６４

，

３６０

，

５８７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９４％ ３５

，

２５８

，

４０９ ３５

，

２５８

，

４０９

邱业致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６％ ３

，

８１８

，

８６１ ３

，

８１８

，

８６１

何劲松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 ３

，

２２１

，

５５５ ３

，

２２１

，

５２８ ２７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８％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３

，

４９４

，

７００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刘武才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王少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５９９

，

６３３ ５９９

，

６３３

史学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５７４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０００

阮来仁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５７０

，

２００ ２４０

，

５００ ５７０

，

２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宝

盈资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９％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

，

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

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两人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书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刘武才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史学花

５７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４

，

０００

阮来仁

５７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０

，

２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０

，

０００

贺光平

４５１

，

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１

，

２４９

林锦清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刘娜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０

，

０００

刘伟

３６９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９

，

０５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４３

，

９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３

，

９０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

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

，

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

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二人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书

》，

属一致行动人

。

除以上情况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４０１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４％ ６４

，

３６０

，

５８７ ６４

，

３６０

，

５８７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９４％ ３５

，

２５８

，

４０９ ３５

，

２５８

，

４０９

邱业致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６％ ３

，

８１８

，

８６１ ３

，

８１８

，

８６１

何劲松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 ３

，

２２１

，

５５５ ３

，

２２１

，

５２８ ２７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８％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３

，

４９４

，

７００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刘武才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王少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５９９

，

６３３ ５９９

，

６３３

史学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５７４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０００

阮来仁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５７０

，

２００ ２４０

，

５００ ５７０

，

２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宝

盈资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９％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

，

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

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两人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书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４５

，

６１４

刘武才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８

，

６１１

史学花

５７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４

，

０００

阮来仁

５７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０

，

２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０

，

０００

贺光平

４５１

，

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１

，

２４９

林锦清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刘娜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０

，

０００

刘伟

３６９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９

，

０５０

李玲

３０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６

，

３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

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

，

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

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二人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书

》，

属一致行动人

。

除以上情况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半年报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更正后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 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开市时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

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

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１８１３

大会议室（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

１８

楼）。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

４

）召集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宇科技”或“公司”）董事会。

（

５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洪树鹏先生。

（

６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出席情况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６０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４４．１１％

。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洪树鹏先生、方银军先生、陆伟

娟女士、邹欢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会

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潘自强先生、钟明强先生、翁晓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１．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洪树鹏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２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方银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３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陆伟娟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４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邹欢金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１．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潘自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３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翁晓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５７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

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黄亚茹女士、华文高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１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黄亚茹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７５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１．６７％

。 同意票超过总有

效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２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华文高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９３９９３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３％

。 同意票超过总有

效表决票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通过，该候选人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和张倩瑜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公司

Ａ１８１３

（古墩路

７０２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洪树鹏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达到法定人数。 公司

监事及部分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公司

Ａ１８１３

（古墩路

７０２

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会议为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送达。 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

３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拟任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洪树鹏主持。

５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方银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方银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发表了独立

意见，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文

件。

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按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

作细则》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洪树鹏、方银军、独立董事钟明强三人组成，其中洪树鹏为召集人。

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陆伟娟、独立董事潘自强、翁晓斌三人组成，

其中潘自强为召集人。

３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邹欢金、独立董事钟明强、翁晓斌三人组成，其中钟明强为召集人。

４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陆伟娟、独立董事潘自强、钟明强三人组成，其中潘自强为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委员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方银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任国晓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３０８４８

，邮箱

ｏｆｆｉｃｅ＠ｚｚｙｔｅｃｈ．ｃｏｍ

同意聘任邹欢金先生、许荣年先生、周黎女士、高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陆伟娟女士为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聘任胡剑品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简历详见附

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情况见

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文件。

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小君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 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止。 （简历详见附件）

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洪树鹏先生：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５

参加工作，先后在浙江省军区、杭州机床

厂工作；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任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所长、所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

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树

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３７７．７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８．６１％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银军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浙江省轻工业研究

所工程师、技术开发部经理、高级工程师、副所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银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５１．７９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１．５７％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陆伟娟女士：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４

年下乡工作；

１９７８

年在浙江商业学校学

习；

１９８０

年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工作；

２０００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陆伟娟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００６．５６

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６．２９％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潘自强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出生，硕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

学位；

１９９６

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２００４

年成为浙江之江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获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今在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工作，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

院教授，会计学和

ＭＢＡ

硕士生导师。 潘自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钟明强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化学系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７

年获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硕士学

位， 同年进入浙江工业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任教；

２００１

年获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

位、晋升教授；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材料化工”专

业博士点负责人、“材料科学与工程”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负责人、浙江省塑料改性与加工技术研究重

点实验室主任、浙江省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长、浙江省化学建材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建设厅科技委化

学建材节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钟明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翁晓斌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学士学位；

１９９２

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１９９９

年获西南政法大

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任教浙江大学法学院（现为光华法学院）；

２００７

年晋升教授；现任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翁晓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邹欢金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日

化检测站从事日化产品检测工作；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先后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总经理

助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邹欢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７５．２８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３．６０％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任国晓女士：

１９６５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杭州东南化工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车间主任、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担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国晓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８．０９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０．３０％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荣年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浙江省食品标准化专业委员成员、浙江省矿泉水专

业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专家咨询组成员。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轻化系生

化专业，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份分配至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工作；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先后担任浙江省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站副站长、技术负责人、研究室主任、检验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今历任浙江公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荣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６７．２１

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９２％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剑品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本科学历，总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杭州万里化工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合洗车间副主任、主任、合洗分厂长、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胡剑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５．７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０．２９％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黎女士：

１９７０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从事科研、

管理、销售等工作；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在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市场部主管、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综合部经理。周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高慧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分别在浙江省轻工

业研究所技术开发服务部、 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３

年至

００７

年在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先后任技术质检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市场营销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高慧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８３．１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３９％

；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周小君女士：

１９７３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中策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任统计；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任综合管理部主管、经理，负责公司统计、账

务审核、各基地的物资监督管理工作；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负责

公司内部的审计工作。 周小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公司

Ａ１８１２

（古墩路

７０２

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会议为监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送达

的方式发出，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

３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

４

、会议由公司监事黄亚茹主持。

５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亚茹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监事会届满止。 黄亚茹女士简历如下：

黄亚茹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

检验中心工作；

１９９９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科研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３

年任浙江赞成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质检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历任本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监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黄亚茹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０１．５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８％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 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